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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城县污水处理综合提升特许经营项目

引入民营企业股权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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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

召劢耵垠盼乳
法定代表

鉴于国务院因 号文件和公开招标结果。

目标公司:方城县碧水源兴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项 目公司9,系一家根据中国法

律设立并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11S22MADFKLB94C.

特许经营权:项目公司已与方城县住建局 (下称"政府方9签署了 《方城县污水处理综
合提升特许经营协议》 (下称《特许经营协议>∶ 合法享有该项目的特许经营权i特许

经营期限期为⒛ 年1新建部分建设期 2年 .运营期⒛年‘存虽部分运营期 30年。

建设内容依据本项目的 《方城县污水处理综合提升特许经营项目实施方案》和《特许经

营协议》∶新建部分建设内容及规模如下 :

1,新建第三污水处理厂i污水处理规模为 2万 m3/d;厂区建设包括污水处理区,污水

深度处理区,污泥处理区I生产辅助区的建构筑物i设各的采购安装主要包括工艺设备 ,

电气设各,仪表自控设各I辅助生产设各及监控系统等;厂区包含再生水处理规模 1,6

万 m⒉d;新建配套污水管网9.472kmi其中污水主管长 8,706km,管径 DNsO0-DN1O00,

污水预留支管长 0,76skmi管径 DN400,

2,第二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t污水扩建处理规模为 1万 ms/d∶ 厂区建设包栝污水处

理区,污水深度处理区I污泥处理区,生产辅助区建构筑物i设各的采购安装主要包括

工艺设各I电气设各·仪表自控设备,辅助生产设备及系统等:新建配套污水管网
2.965kmj其 中污水主管长 2,695km· 管径 DN10gn污水预留支管长 0.27km,管 径 DN400,

3I新建污泥处理厂I污泥处理规棋为100Vd(含水率 800hl∶ 建设变配电间t污泥综合处

理车间I门卫,地磅i管理用房等逖构筑物:设各的采购安装要包括工艺设各)电气设

各·仪表自控设各,辅助设各及监控系统等。

4,新建再生水厂,厂区再生水处理规棋为 4,8万 m3/dl建设清水池、吸水送水泵房及

变配电间,门卫i地磅,管理用房等建构筑物:设备的采购安装主要包括电气设备·仪

表自控设各i辅助设各及监控系统等。配套建设再生水管道】B,921kml管径

DN⒛0-DN800;管网供水总规模为 6,4万 ms/di其中,新建再生水厂供水规模为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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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m3/di第三污水处理厂再生水供水规模为 1,6万 m3/d,

转让意向:甲方批准并促成项目公司的现有股东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i所合法

持有项目公司 35%的股权 (下称"标的股权讠向乙方进行转让,乙方同意买受。

为此,双方本苍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的原则,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达成如下协议 :

第—条 定义与解释

评估基准日:指法定资产评估机构接受客户的委托评估任务后·确定委托评估对象于某

一日的公允价值的时间点。

交割日: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当买卖双方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并完成相关手续l如签署股

权转让合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l这个日期即被视为股权交割日。

股杈转让价款:受让方为取得转让方所持有的公司股权而向转让方支付的对价金额。

其他解释以 《特许经营协议》的相关定义为参考。

第二条 股权转让

】。1转让标的:甲方批准并促成项目公司现有股东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合

法持有项目公司项目公司 35%的股权 (对应注册资本人民币293g.43万元)及与该股权

相关的所有股东权益 (但限于 《特许经营协议》及项目公司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转让给

乙方。

12转让完成后股权结构:本次转让完成后)项目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

北京碧水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占股4挪‘

深圳市诚安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占股 3sO/i、

方城县兴裕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占股⒛%。

第三条 先决条件

本次股权转让的生效与交割,以下全部条件必须获得满足或由相关方书面豁免 :

3.1政府及贷款方同意:本次转让已获得政府方 (依据 《特许经营协议》的约定)正式

书面批准/同意函。

3,2受让方资质:乙方已向甲方及政府方提供其符合《特许经营协议》及适用法律规定

的投资、运营、技术及财务实力的证明文件1并已获得政府方的认可。

3,3内部决议:双方均已屉行内部决策程序,并提供了有效的股东会/萤事会决议等批准       ?‖
-

文件。

3.4无重大违约:项目公司及甲方在 《特许经营协议》项下不存在可能导致特许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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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终止或产生重大罚则的违约事件。

第四条 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4,1转让价格:经双方协商一致,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以 《资产评估报告》 (确定的直

产评估价格为准。

4.2支付方式 :

本协议生效后 14 个工作口内t乙方向甲方支付对应注册资本金的 s~%作为定金。

全部先决条件满足,且政府方书面批准本次转让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I双方完成股权交

割。交割完成后个工作日内i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全部转让价款。

第五条 过渡期安排、交割与承诺保证

5.1过渡期: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止为过渡期。甲方承诺并保证项目公司在此期间

应正常、审慎运营,并避守 《特许经营协议》。

5.2甲方陈述与保证 :

其对标的股权拥有合法、完整的所有权和处置权。

项目公司合法拥有特许经营权·且 《特许经营协议》合法有效,未被终止。

截至交割日‘项目公司资产、运营、环保、税务等方面不存在未向乙方披露的重大法律

瑕疵或风险。

5,3乙方陈述与保证 :

具备屉行本协议及承继 《牛扪午经菅协议》项下股东义务的财务能力和专业能力。

承诺在受让股权后,促使项目公司继续全面、适当履行 《特许经营协议》。

第六条 特许经营协议相关安排

6.1协议承继:双方确认,乙方在成为项目公司股东后,项目公司作为《特许经营协议》
一方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不变l其向政府方承担的全部义务与责任不发生任何转移或豁免。

6.2股东权利和义务继承:乙方承诺t将促使项目公司屐行协议,并自行承担作为股东

在 《特许经营协议》及项目公司章程项下的相应权利和义务。

6,3通知与各案:双方有义务配合项目公司l就股权变更事宜向政府方办理一切必要的      /
通知、各案、批准手续,相关费用由项目公司方承担。

第七条 违约责任

7.1若因任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或先决

条件无法满足·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其全部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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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保密条款

双方对交易信息、项目数据、项目知识产权、商业条件等负有保密义务。

第九条 争议解决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I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

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项目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第十条 其他

10.1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在第三条所述先决

条件满足之日生效。

10.2本协议一式四份1甲乙双方各执两份;并交项目公司存档备案。

10.3本协议未尽事宜i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t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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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授权

签订日期脚

签订地点: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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